
香  港  中  文  大  學  
 

教  務  會  
 

二 ○ 一 三 至 一 四 年 度 第 一 次 會 議  
 

 
二 ○ 一 三 至 一 四 年 度 第 一 次 教 務 會 會 議 於 二 ○ 一 三 年 十 月 九 日 舉 行 。 該 會

議 處 理 的 主 要 事 項 （ 不 包 括 屬 保 留 事 項 的 項 目 ） 臚 列 如 下 。  

 
認 可 將 「 中 西 醫 結 合 醫 學 研 究 所 」 的 名 稱 更 改 為 「 香 港 中 西 醫 結 合 醫 學 研

究 所 」 ， 提 請 校 董 會 審 核 。  

 

由 研 究 院 院 務 會 或 大 學 擴 展 教 育 課 程 局 建 議 ， 取 消 下 列 課 程 ， 由 所 述 日 期

起 生 效 :  

  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自 資 的 眼 科 及 視 覺 科 學 理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三 至 一 四 年 度  

2  自 資 的 危 重 病 護 理 學 學 士 後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一 三 至 一 四 年 度  

3  學 生 職 業 輔 導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 
核 准 有 關 准 許 入 讀 三 年 制 課 程 學 生 入 讀 博 群 領 袖 課 程 的 建 議 。  

 

由 研 究 院 院 務 會 或 有 關 學 院 院 務 會 建 議 ， 由 所 述 日 期 起 開 設 下 列 新 課 程 ╱

專 修 組 別 :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工 業 及 組 織 心 理 學 哲 學 碩 士 博 士 銜 接 課

程  

二 ○ 一 四 至 一 五 年 度  

2  商 務 分 析 理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四 至 一 五 年 度  
3  酒 店 旅 遊 及 房 地 產 管 理 理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四 至 一 五 年 度  
4  地 理 國 情 監 測 與 公 共 政 策 理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四 至 一 五 年 度  
5  醫 學 遺 傳 學 理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四 至 一 五 年 度  
6  產 科 護 理 理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四 至 一 五 年 度  
7  內 外 全 科 醫 學 士 課 程 環 球 醫 學 領 袖 培 訓

專 修 組 別  

二 ○ 一 三 至 一 四 年 度  

8  細 胞 及 分 子 生 物 學 副 修 課 程（ 在 四 年 制 課

程 下 開 設 ）  
二 ○ 一 三 至 一 四 年 度  

9  分 子 生 物 技 術 學 副 修 課 程（ 在 三 年 制 及 四

年 制 課 程 下 開 設 ）  
二 ○ 一 三 至 一 四 年 度  

1 0  全 球 研 究 副 修 課 程（ 在 三 年 制 及 四 年 制 課

程 下 開 設 ）  
二 ○ 一 三 至 一 四 年 度  

 

核 准 適 用 於 入 讀 五 年 制 及 六 年 制 課 程 學 生 的「 醫 科 本 科 生 學 則 」修 訂 建 議 ，

即 時 生 效 。  

 

省 悉 由 教 務 長 及 秘 書 長 代 表 教 務 會 ， 根 據 教 務 會 先 前 核 准 的 豁 免 ， 核 准 按

認 可 學 歷 入 讀 第 一 年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學 額 的 報 告 。  

 

接 納 大 學 圖 書 館 系 統 二 ○ 一 二 至 一 三 年 度 週 年 報 告 ， 並 由 大 學 圖 書 館 館 長

輔 以 口 頭 報 告 。  

 



 （ 二 ）

核 准 由 二 ○ 一 三 至 一 四 年 度 起 按 認 可 學 歷 入 讀 第 一 年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學 額 獲

社 會 科 學 院 認 可 豁 免 的 科 目 。  

 

核 准 更 改 由 聯 合 書 院 開 設 的 「 社 會 服 務 : 參 與 及 反 思 」 （GEUC2101）及 「 公 共

事 務 ： 參 與 及 反 思 」 （GEUC2102）兩 通 識 科 目 的 評 核 結 果 為 及 格 ╱ 不 及 格 ， 由

二 ○ 一 四 至 一 五 年 度 起 生 效 。  

 

核 准 各 新 書 院 的 院 長 作 為 其 書 院 畢 業 生 畢 業 證 書 上 其 中 一 名 簽 署 人 員 的 建

議 。  

 
向 已 於 二 ○ 一 三 年 八 月 一 日 卸 任 副 校 長 的 徐 揚 生 教 授 致 謝 。  

 

知 悉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（ 教 資 會 ） 近 期 發 佈 的 財 務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的 主 要

建 議 ， 該 報 告 提 及 自 資 課 程 數 目 大 幅 增 加 ， 院 校 應 以 收 回 成 本 和 按 成 本 收

費 機 制 避 免 教 資 會 資 助 課 程 補 貼 自 資 課 程 的 情 況 。  
 
 
 

 

 

 

 

二 ○ 一 三 年 十 月  


